信 通 王 短 信 账 号 申 请 表 

表格内带 * 号为必填，详见以下“重点说明”并认真填写申请表后可通过（传真、邮箱、QQ）传回给我们。
	客户信息
	企业全称 *
	
	企业简称 *
	

	
	平台登录用户名 *
	
	软件版本 *
	信通王 企业短信平台

	
	通信地址 *
	
	联系人 *
	

	
	Email或QQ *
	
	手机号码 *
	

	
	充值金额 *
	￥
	固定电话 *
	

	
	发送对象 *
	内部 □      客户 □      其它 □
	传真 *
	


重点说明：
企业全称：单位或商家必须填写全称，以作为报备简称为根据。个人请填写姓名，将默认设为短信后缀简称。
企业简称：必须填写最多3至6个汉字，显示在发送短信的后缀，简称应为企业全称里的关键词。
平台登录用户名：用户可自定义登录用户名，如自己觉得好记。中文3至6个字，英文及数字3至10个字符。

	厦门信通
	企业全称
	厦门信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	
	网址
	www.xmxtw.com  
	电话
	0592-3880309-1 

	
	Email
	xmxtw@xmxtw.com   
	传真
	0592-3880309-2

	
	通信地址
	厦门市湖里区悦华路229号602单元
	QQ
	975083055


	企 业 短 信 业 务 责 任 书

一、厦门信通作为商务短信息系统的提供服务商，向用户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。
二、申请的账号所有权归用户所有，短信有效期为最后充值日起12个月内。
三、用户在信息资源进行信息传播和自我服务时，应严格遵守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》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、中国网通公司针对短信息无线业务的相关规定，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。

四、根据国家政策法规的要求，企业网关短信息内容不得含有：骚扰、恐吓、淫秽、色情、个人情感聊天、辱骂、中伤他人、六合彩、贷款业务、中奖诈骗、代开发票、二手车诈骗、银联卡诈骗、密码被盗诈骗、SP增值业务信息、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、散布谣言、扰乱社会秩序、反动或煽动民族仇恨、破坏社会稳定、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坏国家荣誉和利益、破坏民族团结、与中国法律或法规道德规范相违背的词汇。
五、用户如不遵守以上信息安全条约，厦门信通有权直接停止该公司所有短信账号，并追究所引起的法律责任，对此造成的损失，由该用户全责负责。望各合作伙伴严格自律，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。
六、若遇运营商（移动、联通、电信、网通）网关短信线路或国家政策调整，或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等引起的原因造成短信系统暂时停止服务，厦门信通不承担相应责任。
七、保密条款：双方承诺，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双方合作方式、价格等具体内容；双方均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属于双方的技术、商务等机密，除所有权方声明许可或为实现本协议目的（依法律规定）外，不得披露或使用。否则，违约方须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。
八、选择付款方式：银行汇款 □      现金 □    
    本协议为用户汇款到帐后生效，请保存好汇款单据，以便需要时提供为依据。


